
2016 年度福田区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配套

资金实施方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落实人才强区和创新驱动战略、优化我区人才发展环境、

树立首善之区新标杆，根据《关于实施“福田英才荟”计划的若

干措施》（福发〔2016〕1 号）、《福田区关于深圳市产业发展与创

新人才奖配套资金实施办法》（福府〔2017〕1 号），制定本实施方

案。

一、实施原则

（一）自愿申报。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配套资金由获奖人

员自愿申报，由其用人单位统一办理，对不申报的人员不予实施。

（二）严格审核。受理部门根据获奖人员的申报，严格审核

获奖人员的身份及获奖材料。

（三）统一发放。受理部门在审核完毕后，统一发放产业发

展与创新人才奖配套资金。

二、实施对象

用人单位注册地及税务登记地均在福田区的2016年度深圳市

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的获奖人员。

三、实施标准

对我区获得深圳市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的人员，按照个人

对福田区产业发展、自主创新等方面的贡献进行配套奖励，高管

（含高层次人才）、中层、核心骨干奖励比例均为 5%。

四、资金保障

2016年度福田区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所需配套资金约5155



万，在财政统筹预留的“人才和创新驱动专项”项目据实安排。

五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测算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配套资金。根据深圳市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定的2016年度深圳市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

奖获奖人员名单和配套资金比例标准，测算年度配套资金规模。

责任单位：区人力资源局、财政局。

完成时间：2017 年 4 月中旬。

（二）发布《2016 年度福田区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配套资

金申报指南》。按照《福田区关于深圳市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配

套资金实施办法》和本实施方案，制定并发布申报指南。

责任单位：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。

完成时间：本实施方案公布后两周内完成。

（三）下达并拨付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配套资金。按照财

政经费拨付程序及时下达经费指标并拨付配套资金。

责任单位：区财政局。

完成时间：本实施方案公布后半个月内完成。

（四）积极发动企业进行申报。积极做好申报发动，可以采

取上门服务、电话通知等方式，确保政策知晓度和申报参与度。

责任单位：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。

完成时间：2017 年 4 月至 2017 年 5 月。

（五）受理、审核、发放产业发展和创新人才奖励配套资金。

严格按照申报条件，对申报人员及申报单位的资格、申报材料的

完整性和真实性进行审核把关，对审核通过的人员按照发放标准

进行资金发放。

责任单位：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。



完成时间：2017 年 7 月 20 日前。

（六）收集企业及获奖人员的反馈意见和建议，提交受理情

况工作总结。对获得配套资金的获奖人员及所在单位进行跟踪服

务，及时收集获奖人员和企业的意见和建议，形成配套资金使用

情况报告。

责任单位：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。

完成时间：2017 年 7 月 31 日前。

（七）指导开展配套资金绩效评价，并根据需要组织实施重

点绩效评价。监督管理配套资金预算执行，指导开展配套资金绩

效评价，并根据需要组织实施重点绩效评价。

责任单位：区财政局。

完成时间：2017 年 7 月 31 日前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配套资金实施

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一项重点工作，各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加强

领导，按照责任分工，安排专人专职负责，依法依规依程序开展

各项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责任落实。各职能部门要严格按照责任分工，细

化工作职责，强化工作责任，贯彻“谁审核谁负责、谁发放谁负

责”的原则，按照时间节点精心做好相关工作，并做好信息保密

工作，接受社会监督，确保各项工作完成的质量和效率。

（三）加强协调合作。各职能部门在实施过程中要强化沟通、

密切配合、互相支持、互相合作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协同推进工作，

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开展。


